
法規名稱：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營運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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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1 條

臺北市政府為規範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以下簡稱兒童新樂園）之營運及

管理事宜，特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 3 條

兒童新樂園之營運機構，依下列方式之一決定之：

一  公開甄選民間機構。

二  由教育局指定公營事業機構。

前項第一款之民間機構，其營業範圍以營運兒童新樂園及附屬事業為限。

第 4 條

兒童新樂園之下列經營、維護及安全等事項，營運機構應自我監督管理，

並訂定實施要點報請教育局備查；變更時，亦同：

一  營運機構之增減資本、抵押財產、全部或部分宣告停業或終止營業。

    但營運機構為公營事業機構者，不在此限。

二  營運狀況、遊具系統狀況、營業盈虧及改進計畫。

三  兼營附屬事業。

四  財務及會計。

五  營運票價。

六  服務品質。

七  緊急應變措施。

八  其他經教育局指定者。



第 5 條

兒童新樂園營運前，營運機構應配合教育局辦理試運轉及履勘。

第 6 條

營運機構應擬具營運計畫送請教育局審查，經審查核定後，始得開始營運

。

前項營運計畫應包括營運目標、組織編制、財務計畫、票價分析、交通及

運輸規劃、行銷策略、附屬事業項目及緊急應變機制。

第 7 條

營運機構應本諸平價收費，參酌下列因素擬訂票價，報請教育局核定後公

告實施；調整時，亦同：

一  規劃、興建、營運及財務等成本支出。

二  營運及附屬事業收入。

三  營運年限。

四  權利金之支付。

第 8 條

營運機構應每三個月彙整下列資料，於次月底前報請教育局備查：

一  遊客數量之統計。

二  營業收支之情形。

三  服務品質。

四  其他經教育局指定者。

前項報請備查期程，教育局於必要時得公告調整之。

第 9 條

營運機構應於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將下列事項資料報請教育局備查：

一  系統狀況：包括遊具系統檢測、動線、設施等。

二  營運盈虧：包括現金流量表、損益表、資產負債表及會計師財務查核

    簽證報告。但營運機構為公營事業機構者，僅須提送兒童新樂園相關



    之財務及損益狀況資料。

三  檢討及改進計畫：包括年度營運狀況檢討、改進事項、方法、進度及

    需用經費。

四  其他經教育局指定者。

前項報請備查期程，教育局於必要時得公告調整之。

第 10 條

營運機構如有經營不善或其他有害公共利益之重大情事者，教育局應通知

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停止其營運之一部或全部。但情況緊急，

顯然有妨害遊客安全或公共利益時，教育局得逕命其停止營運之一部或全

部。

第 11 條

營運機構每年應就下列設施設備訂定年度維護計畫，並報請教育局備查：

一  供電系統、動力設備。

二  機械遊具系統之主體及外觀。

三  緊急逃生設施、救援裝置。

四  消防安全設備。

五  收費系統。

六  其他經教育局指定者。

營運機構應依前項計畫實施，維護紀錄應留供查驗。

第 12 條

營運機構每半年應自行或委託廠商實施遊具系統一般檢查及維護保養，製

作檢查及維護保養紀錄留供查驗；並製作安全檢查表一式二份，一份自存

，一份送教育局備查。

第 13 條

營運機構每年應就操作遊具系統人員訂定年度教育訓練及管理計畫，並報

請教育局備查。



營運機構應依前項計畫實施，教育局並得派員查核。教育訓練及管理紀錄

應留供查驗。

第 14 條

營運機構應於下列處所明顯標示使用及安全說明：

一  兒童新樂園園區（以下簡稱園區）進出口。

二  遊具系統進出口。

三  電梯、樓梯。

四  電氣及供電設備。

五  緊急逃生設施。

六  危險之處所。

七  非供公眾通行之處所。

八  其他經教育局指定者。

第 15 條

園區發生重大事故時，營運機構應即採取緊急救難措施，迅速排除障礙，

立即通知教育局，且隨時將經過及處理情形報請查核；事後並應填具事故

報告表報請教育局備查。

前項所稱重大事故，指下列情形：

一  遊具脫軌、墜落、斷裂。

二  全部設施設備停止運轉或斷電一小時以上。

三  人員重傷或死亡。

四  其他經教育局指定者。

發生重大事故時，教育局得通知營運機構提出報告、紀錄及相關文件或口

頭說明。

園區發生第二項以外之一般事故，營運機構應按月彙報教育局。

第 16 條

因園區之事故造成遊客傷亡或財物損失時，營運機構應儘速與受害者進行



協調解決。

第 17 條

營運機構對園區發生之事故，應蒐集資料調查研究，分析原因，並採取改

善及預防措施。

第 18 條

營運機構應就兒童新樂園遊具系統及其相關設施設備，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險；其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  每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三百萬元。

二  每一意外事故財產損失：新臺幣二百萬元。

三  每一意外事故：新臺幣三千萬元。

四  每一年度總保險金額：新臺幣九千萬元。

營運機構應於年度開始前將投保之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文件，報請教育局

備查。

第 1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